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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代號：617）

股 東 特 別 大 會 之 結 果

董事會欣然宣佈，批准發行認股權證及認購股份之普通決議案已於今天舉行之

股東特別大會上獲股東正式通過。

茲提述Paliburg Holdings Limited（「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十月二十二日刊發有關

公開發售之章程（「章程」）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七年十月二十二日之股東特別大

會通告（「股東特別大會通告」），據此，股東特別大會已於今天上午十一時正，假

座香港銅鑼灣怡和街88號富豪香港酒店舉行。除另有所指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

章程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欣然宣佈，股東特別大會通告所載，批准根據公開發售發行認股權證及於

認股權證附帶之認購權獲行使時發行可能須予發行之任何認購股份之普通決議案，

已於股東特別大會上獲股東以舉手投票之方式正式通過。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董事會包括以下成員：

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羅旭瑞先生（主席兼行政總裁） 伍兆燦先生

范統先生（首席營運總監） 石禮謙先生，SBS，JP

羅俊圖先生 黃之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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